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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2983 號

主旨：�檢送修正「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內容如附件，請轉知總代理人並請
其轉達境外基金機構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本次修正旨揭計畫主要放寬境外基金機構在臺設置據點營業收入衡量基

準，以及調整其投資研究團隊人數之門檻，以吸引更多境外基金機構參與
申請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自即日起適用。

二、�另配合修正本會證券期貨局網站之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問答集「伍、鼓勵境
外基金深耕計畫」，俾利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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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140346436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適用範圍辦法」第三條。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適用範圍辦法」
第三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4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140382842 號

廢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十四日金管證二
字第Ｏ九四Ｏ一二二Ｏ七四號令、九十五年一月十一日金管證二字第Ｏ
九四Ｏ一五一九三四號令、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金管證二字第Ｏ九五Ｏ
一一一二五九號令及九十四年十月七日金管證二字第Ｏ九四ＯＯＯ四四二Ｏ號
令（清單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期字第 1140383170 號

廢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金管證七字第
Ｏ九四ＯＯＯ六一八三號令及同年月日金管證七字第Ｏ九四ＯＯＯ六一八四令
（清單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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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 11401360241 號

一、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所列人員，得
兼任下列與本事業具投資關係或受同一母公司控制而與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具集團關係之海外機構職務：
（一）董事及監察人。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事內部稽核、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主辦會計

之人員，得兼任海外機構之相同性質職務。
（三）海外機構所管理公司型基金之董事。
（四）為符合本會所定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所兼任海外機構之職務。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派任人員兼任前點海外機構職務，應向中華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同業公會）登錄建檔；如不再兼任，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於事實發生日次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向同業公會辦理註
銷該員兼任職務之登錄。

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派任人員兼任第一點職務，應遵循以下規定：
（一）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所派任人員除董事及監察人外，應以在臺職務為

主。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建立內部審核控管機制，以確保人員本職及兼

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並維持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之正常運作，不
得涉有利益衝突、違反證券相關規定或內部控制制度之情事，且應
確保受益人或客戶之權益。人員兼任評估紀錄，包括派任人員兼任
情形明細表、無利益衝突之說明書及內部控制制度等文件及相關資
料應妥善保存備查。

四、第一點所稱「母公司」、「控制」及「集團」，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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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號、第十一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規定認定之。
五、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十五日金管證投字第一Ｏ

六ＯＯ五一四三六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 1140136024 號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七條第一項所列人員，得
兼任下列與本事業具投資關係或受同一母公司控制而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具集團關係之海外機構職務：
（一）董事及監察人。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從事內部稽核、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主辦會計

之人員，得兼任海外機構之相同性質職務。
（三）海外機構所管理公司型基金之董事。
（四）為符合本會所定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或鼓勵投信躍進計畫，所兼

任海外機構之職務。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派任人員兼任前點海外機構職務，應向中華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同業公會）登錄建檔；如不再兼任，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事實發生日次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向同業公會辦理註
銷該員兼任職務之登錄。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派任人員兼任第一點職務，應遵循以下規定：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所派任人員除董事及監察人外，應以在臺職務為

主。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建立內部審核控管機制，以確保人員本職及兼

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並維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業務之正常運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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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涉有利益衝突、違反證券相關規定或內部控制制度之情事，且應
確保受益人或客戶之權益。人員兼任評估紀錄，包括派任人員兼任
情形明細表、無利益衝突之說明書及內部控制制度等文件及相關資
料應妥善保存備查。

四、第一點所稱「母公司」、「控制」及「集團」，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十號、第十一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八號規定認定之。

五、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十五日金管證投字第一Ｏ
六ＯＯ五一四三六號令，自即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140383077 號

一、證券商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
理辦法」第八十五條之三規定於往來銀行開設之「客戶證券承銷專戶」，
屬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稱證券商依法令開
設存放客戶款項之專戶。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十六
日金管證一字第０九四０００三六０三號令，自即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140382994 號

修正「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及第二十四條附件九、「證券商管理規則」
部分條文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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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修正「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及第二十四條附件九、「證券商管理
規則」部分條文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140383122 號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核准證券商得辦理下列業務：
（一）證券商得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證券商辦理本業務不得涉及經營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證券商辦理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業務，應設置專責部門，並配

置適足、適任之人員。
２、證券商應就辦理上開業務之經營原則、作業手續、權責劃分、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業務紛爭處理、人員教育訓練及管理、
與既有業務之區隔及利益衝突防範等事項，訂定完善之內部控制
制度與風險控制及管理機制，並確實執行。

３、證券商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之有價證券，應委託其他證券經紀商為之。

４、	證券商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不得與所經理之全權委託投資帳
戶、自有資金帳戶、財富管理信託財產帳戶及自行買賣有價證券
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
者，不在此限。

５、證券商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標的事業與證券商有利害關
係者，應事先經客戶書面同意或於受託管理契約中特別約定。

６、前目所稱與證券商有利害關係之事業，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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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與證券商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

（２）�證券商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所
稱綜合持股，指事業對證券商之持股加計事業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及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他事業對證券商之持股總數。

（３）�上開（２）之人員或證券商經理人與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
偶關係。

（４）�董事、監察人為法人者，其代表或指定代表行使職務者，準用
上開（２）、（３）之規定。

（二）證券商得接受私募股權基金相關機構委任，就該證券商子公司擔任
普通合夥人之私募股權基金及前款受託管理之私募股權基金引介專
業投資機構及高資產客戶參與投資及提供相關服務，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１、所稱專業投資機構係指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規定之專業

投資機構。
２、所稱高資產客戶係指符合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

第三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高資產客戶，並依同條第四項
至第七項之規定辦理。

３、證券商辦理本款業務，每一引介投資之私募股權基金之高資產客
戶人數總數不得超過九十九人，且不得涉及新臺幣結匯事宜。

４、證券商應就辦理上開業務之充分瞭解商品、充分瞭解客戶、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糾紛處理、與既有業務之區隔及利益衝突
防範等事項，訂定完善之內部控制制度與風險控制及管理機制，
並確實執行。

５、證券商引介專業投資機構及高資產客戶參與投資私募股權基金及



51

法令輯要

2025 年 8 月 16 日出版

提供相關服務，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
二、證券商申請辦理前點業務，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限經營證券承銷、自營及經紀業務之綜合證券商。
（二）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於實收資本額，且財

務狀況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
十八條、第十八條之一及第十九條規定。

（三）申請前最近期申報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達百分之二百以上。
（四）最近三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處分，或依期貨

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款處分。
（五）最近六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處分，或依期貨交易

法第一百條第二款處分。
（六）最近一年未受本會為停業之處分。
（七）最近二年未受本會撤銷部分營業許可之處分。
（八）最近一年未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依其章則處以停止
或限制買賣處置。

（九）最近三年未因轉投資創業投資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違反證券管理
法令之行為受本會處分。

（十）內部控制制度無重大缺失或異常情事尚未改善。
（十一）證券商不符第四款至第八款規定，其違法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本

會認可者，不適用各該款規定。
三、證券商應檢具下列書件，向本會申請核准辦理第一點業務：
（一）符合前點之資格條件證明文件（未受本會處分部分免）。
（二）董事會核可辦理本項業務之議事錄。
（三）業務計畫書：應載明所提供服務之作業項目及內容。
（四）從事相關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五）其他經本會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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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點第一款第一目專責部門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執行職務前，應由所屬證券商向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以

下簡稱同業公會）辦理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執行業務。有證券交
易法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四條規定情事者，不得為登記；已登記者，
應予撤銷。

（二）專責部門人員有異動者，證券商應於異動次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向
同業公會申報登記。所屬證券商在辦妥異動登記前，對各該人員之
行為仍不能免責。

（三）不得辦理專責部門以外之業務，或由非登記專責部門之人員兼辦。
（四）證券商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除適用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

規則第十一條之一規定之限制外，證券商之負責人或受僱人亦不得
擔任該私募股權基金所投資事業之經理人。

（五）證券商派任專責部門人員至所管理之私募股權基金或該基金投資標
的事業等相關機構兼任職務，應向同業公會登記建檔；如不再兼任，
應於事實發生日次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向同業公會辦理註銷。證券商
並應建立內部審核控管機制，以確保人員本職及兼任職務之有效執
行，並維持證券商業務之正常運作，不得涉有利益衝突、違反證券
相關規定或內部控制制度之情事，且應確保客戶及股東權益。

五、證券商辦理第一點第二款業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與私募股權基金相關機構就特定私募股權基金相關受委任事項簽

訂委任契約，並於契約載明國內不得委任其他機構辦理。
（二）得與信託業簽訂委任契約透過金錢信託方式引介參與投資私募股權

基金，並應遵行下列事項：
１、信託業應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

第二十條所定銷售機構之資格條件。
２、證券商應與信託業訂定書面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
３、證券商仍負有確認投資人資格條件之最終責任，並應於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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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訂定相關作業有關之風險監控管理措施。
（三）證券商除依前款規定外，不得將引介參與投資私募股權基金複委任

其他機構辦理。
六、證券商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金，宜參考盡職治理之原則協助被投資企業永

續發展及推動相關措施，並將執行成效定期提報董事會。
七、證券商經核准從事第一點業務，應於每月十日以前依同業公會規定辦理資

料申報。
八、證券商經核准從事第一點業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廢止該業務之

核准：
（一）依第三點規定所定之書件有虛偽不實。
（二）違反第一點、第四點或第五點應符合之規定，其情節重大。
（三）違反本會於核准申請時之限制或禁止事項。
（四）違反其他法令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致影響投資人權益，且情節重大。

九、本令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1403831226 號

廢止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六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一二０三八四四三八號
令，並自即日生效。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四十三卷第八期

2025 年 8 月 16 日出版

5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140383182 號

廢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金管證稽字第
Ｏ九四ＯＯＯ五九二一號令及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金管證稽字第Ｏ九五ＯＯＯ
二五四一號令（清單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

總統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發文字號：華總一經字第 11400070341 號

第十條之一　　保護機構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有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
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或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情事而無同條第二項免責事由、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三款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
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
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
任之董事或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自保護
機構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
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
第二百十四條之限制。

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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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
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規定，於保護機構依第一項規定提起
訴訟、上訴或聲請保全程序、執行程序時，準用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市、上櫃或興櫃者，保護機構就該公司於上
市、上櫃或興櫃期間有第一項所定情事，仍有前三項規定之適用。

保護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就同一基礎事實應
負賠償責任且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人，得合併起訴或為
訴之追加；其 2職務關係消滅者，亦同。

公司之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
時，保護機構為維護公司及股東權益，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
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
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
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第一項第二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
管機關辦理解任登記。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及第六項所稱監察人，
指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成員。

第二十條　　保護基金之動用，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依第二十一條規定，償付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之用。
二、保護機構依本法執行業務之支出及其他必要費用。
三、依本法規定提起之訴訟或提付仲裁所需之費用。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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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之經費，以當年度保護基金孳息及歷年保護基金
孳息支應業務支出賸餘撥回基金累積數之合計為上限，編列預算辦
理。但主管機關得視其財務、業務情況適當調整之。

第四十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修正公布、同年八月一日
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
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
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
行後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140140240 號

一、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證券商得經客戶同意，將留存
於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款項，運用於購買我國之政府債券、國庫
券，或以定期存款方式轉存其他銀行。

二、證券商將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款項存放於銀行存款專戶之金額，不得低於
該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款項總金額百分之二十，其餘款項得為前點規定之
運用。證券商對於前點項目之運用應自訂作業程序明定相關控管措施，並
應指派專人對於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及相關運用之流動性與安全性進行控
管作業。

三、證券商將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運用於購買我國之政府債券及國庫券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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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證券商應每日詳實逐筆登載相關運用事項，包括買賣交易款項收付

情形、留存紀錄及收付憑證。
（二）證券商應逐日透過現行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申報機制，向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申報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
運用於金融商品之明細資料。

（三）證券商購買我國之政府債券及國庫券之交易款項不得提領現金，應
以轉帳方式為之，並以「ＯＯ證券商客戶分戶帳交割專戶」名稱交
易買賣，所購買之政府債券、國庫券應另存放專戶，與證券商之自
有資產分別獨立。

（四）證券商應每月向客戶揭露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資金之運用情形，並
於財務報告充分揭露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資金款項及其運用情形。

（五）證券商應於交割專戶留存客戶款項契約中載明相關運用所生利息、
損益及管理費費率等相關事項之處理方式。

四、證券商將該專戶留存之客戶分戶帳款項，以定期存款方式轉存其他銀行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存之銀行存款帳戶戶名應以「ＯＯ證券商客戶分戶帳交割專戶」

為之，並應與證券商自有財產分別獨立，且該專戶不得提領現金，
其資金移轉應以轉帳方式為之、不得透支、設定質權或對之行使其
他權利等事項。

（二）轉存專戶之定期存款款項，得隨時進行解約，所有資金僅限以轉帳
方式轉回原證券商辦理客戶分戶帳業務之交割專戶，不得為其他動
用。

（三）前二款轉存之帳戶及帳號，應事先函報證交所，如有異動，亦應立
即通知。證券商應就轉存之定期存款有詳實之紀錄，並逐日編製明
細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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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資金之運用並應依證交所「證券商交割專戶設
置客戶分戶帳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六、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月五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一一
Ｏ三八三六四六四號令，自即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140383333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五條。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五
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140383509 號

廢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五日金管證六字第Ｏ
九四ＯＯＯ四三五一號令（清單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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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題一】

張先生為退休之上班族，積蓄大多是定存於銀行。某天與朋友聚會，
朋友建議其可以將存款投資部分績優公司股票以領取股票股利或現金
股利，如此將可獲取較好的報酬回饋。張先生想了解：
一、	什麼是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公司一年可分派幾次股利？
二、	何謂除權息交易日及除權基準日？若要參與除權息，最晚應該在

何時買進股票呢？
三、	公司股利發放之時間點為何，股利會以何種方式發放？
四、	如何查詢上市櫃公司的股利發放資訊？


